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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能源类非税收入缴费指引（试行）

本指引适用于缴费人和代征人在网上办税系统或办税服

务厅办理电力能源类非税收入缴费业务，各级税务机关应根据

本指引，不断优化缴费服务，提升缴费便利化水平。

1. 费种认定

1.1 业务概述

对应缴纳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

金、农网还贷资金、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含大中型水库移

民后期扶持基金、三峡水库库区基金、跨省际大中型水库库区

基金）、地方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含省级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三峡电站水资源费、核电站乏燃料

处理处置基金、核事故应急准备专项收入等电力能源类非税收

入的缴费人和代征人，在首次缴纳电力能源类非税收入相关业

务时，按规定办理费种认定。

1.2 业务流程

1.3 业务规范

在办理费种认定时，认定内容应包括征收项目、品目、

输入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缴费人识别号）
增加国家重大水利

工程建设基金等费

种认定

录入认定相关信息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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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目、有效期起止、申报期限、缴费期限、费率、预算科目、

预算分配比例等信息，并及时根据费源变化情况变更、调整

或终止。

1.4 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1.5 报送资料

无。

1.6 业务依据

《财政部关于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等政府非税

收入项目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财税〔2018〕147 号）

《财政部关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水利建设基

金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财税〔2020〕9 号）

《财政部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等四项非税收入划转税务

部门征收的通知》（财税〔2020〕58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等政府

非税收入项目征管职责划转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8 年第 63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水利建设基金等政府非税收入项目

征管职责划转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

第 2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等政府非税收入项

目征管职责划转有关事项的公告》（2020 年第 21 号）

2.申报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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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业务概述

缴费人和代征人依照规定履行电力能源类非税收入申报

缴纳义务，在规定期限内通过网上办税系统或办税服务厅填

报《非税收入通用申报表》申报，对填列信息的真实性、合

法性、完整性负责。税务机关按照“便民、高效”原则为缴费

人和代征人提供优质缴费服务。

2.2 业务流程

2.3 业务规范

（1）电力能源类非税收入日常申报为按期申报，申报期

限以现行规定为准。

（2）《非税收入通用申报表》填报规则

①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农网还贷资金、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大中型水库移民后

期扶持基金）等代征类项目计征规则如下：

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在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全国范围

内，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扣除农业生产用电（含农业排

灌用电）后的销售电量征收。

缴费人和代

征人

办税服务厅 填报《非税收入通用

申报表》

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缴费人确认

后提交，选择税库银三方协议扣

款、刷卡等方式缴费

网上办税系统
填报《非税收入通用

申报表》

进入网上缴费功能，选择税库银

三方协议扣款、刷卡等方式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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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在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全国

范围内筹集，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扣除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农业排灌用电后的全部销售电量和规定征收标准

计征。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

教育费附加。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对在本省（区、市）区域

内扣除农业生产用电后的全部销售电量加价征收。下列电量

免征：（一）农业生产用电量；（二）省级电网企业网间销

售电量（由买入方在最终销售环节向用户收取）；（三）经

国务院批准，可以免除交纳后期扶持基金的其他电量。

农网还贷资金按社会用电量每度电 2 分钱标准，并入电

价收取。减免范围包括：（一）农业排灌、抗灾救灾及氮肥、

磷肥、钾肥和原化工部颁发生产许可证的复合肥生产用电免

征农网还贷资金；（二）自备电厂自用电量免征农网还贷资

金；（三）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生产用电、核工业铀扩散厂和

堆化工厂生产用电农网还贷资金暂按每千瓦时用电量三厘钱

标准征收。

②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跨省际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

三峡水库库区基金）、地方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含省级大中

型水库库区基金、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三峡电站水资

源费等库区类项目，核电站乏燃料处理处置基金、核事故应

急准备专项收入等核电类项目，应当准确计量和核算计费依

据，按照所在省份征收标准自行计算当期应缴基金数额，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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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享受的减免费额后的余额为当期实际应缴费额。具体计

算公式如下：

应缴基金数额=计费依据×征收标准

实际应缴费额=应缴基金数-减免费额-本期已缴费额

2.4 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2.5 报送资料

《非税收入通用申报表》

2.6 业务依据

《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综

〔2011〕115 号）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财综〔2009〕90 号）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财综〔2006〕29 号）

《农网还贷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企〔2001〕820）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综

〔2007〕26 号）

《核电站乏燃料处理处置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财综〔2010〕58 号）

《核电厂核事故应急准备专项收入管理规定》（财防

〔2007〕181 号）

3.督促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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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业务概述

缴费人未按规定期限申报缴费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及时

督促提醒缴费人申报缴费。具体方式由各省税务局自行确定。

3.2 业务流程

3.3 业务规范

（1）缴费人和代征人未按规定期限申报缴费的，主管税

务机关开展督促提醒。

（2）对缴费人经督促提醒仍不缴、少缴电力能源类非税

收入的，税务机关将有关信息及时推送至同级发改、能源等业

务主管部门，便于其履行相关管理职责。

（3）缴费人后续补缴费款的，税务机关及时将缴费信息

通知发改、能源等业务主管部门。

3.4 业务依据

《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综

〔2011〕115 号）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财综〔2009〕90 号）

缴费人
未按规定期限

足额申报缴费

主管税务机关

督促提醒

推送同级

主管部门

缴费人申报缴费

缴费人不

缴、少缴

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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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人和代

征人提出退

库申请

受理

告知到财政部门办理

办理费款

退还

属于税务机

关受理范围 审核

政策性退库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财综〔2006〕29 号）

《农网还贷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企〔2001〕820）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综

〔2007〕26 号）

《核电站乏燃料处理处置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财综〔2010〕58 号）

《核电厂核事故应急准备专项收入管理规定》（财防

〔2007〕181 号）

4.退费管理

4.1 业务概述

电力能源类非税收入资金入库后，因税务部门误收、缴费

人误缴以及汇算清缴需要退库的，由财政部门授权税务部门办

理退库事宜。因享受减免优惠等政策性原因需要退库的，按照

财政部门有关退库管理规定办理。

4.2 业务流程

4.3 业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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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税务部门误收、缴费人误缴以及汇算清缴需要退

库的，缴费人和代征人通过网上办税系统或到办税服务厅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库申请。

（2）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缴费人和代征人提交的《退（抵）

税申请表》，审核无误后，为缴费人和代征人办理退费。

（3）缴费人和代征人因政策性原因申请退库的，主管税

务机关提示缴费人和代征人向财政部门申请办理。

4.4 业务依据

《财政部关于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等政府非税

收入项目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财税〔2018〕147 号）

《财政部关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水利建设基

金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财税〔2020〕9 号）

《财政部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等四项非税收入划转税务

部门征收的通知》（财税〔2020〕58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等政府

非税收入项目征管职责划转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8 年第 63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水利建设基金等政府非税收入项目

征管职责划转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

第 2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等政府非税收入项

目征管职责划转有关事项的公告》（2020 年第 21 号）

《财政部关于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等政府非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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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项目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财税〔2018〕147 号）

《财政部关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水利建设基

金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财税〔2020〕9 号）

《财政部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等四项非税收入划转税务

部门征收的通知》（财税〔2020〕58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等政府

非税收入项目征管职责划转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8 年第 63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水利建设基金等政府非税收入项目

征管职责划转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

第 2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等政府非税收入项

目征管职责划转有关事项的公告》（2020 年第 21 号）

5.汇算清缴

5.1 业务概述

缴费人和代征人于每年 3 月底前，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办理上年度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基金、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

金、跨省际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三峡电站水资源费等四

个项目的汇算清缴。

5.2 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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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业务规范

缴费人和代征人单独核算汇算清缴业务，做好数据的归

集、核算，根据全年实际销售电量、自发自用电量或发电量，

以及政策规定的扣除电量等，通过核心征管系统如实填报相关

资料办理汇算清缴。

5.4 业务依据

《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综

〔2011〕115 号）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财综〔2009〕90 号）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财综〔2006〕29 号）

《关于三峡电站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综〔2011〕19 号）

6.票据开具

6.1 业务概述

缴费人和代征人申报缴费后，通过网上办税系统或办税服

务厅开具票据。

缴费人和代征人填

报《非税收入通用申

报表》

办税服务厅 办理完成

网上办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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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业务流程

6.3 业务规范

地方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可按相关规定确定使用票据种类，

其他电力能源类非税收入均使用财政部统一监（印）制的《中

央非税收入统一票据》。

6.4 业务依据

《财政部关于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等政府非税

收入项目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财税〔2018〕147 号）

《财政部关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水利建设基

金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财税〔2020〕9 号）

《财政部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等四项非税收入划转税务

部门征收的通知》（财税〔2020〕58 号）

缴费人和代征人完成

申报缴费

办税服务厅

开具票据

网上办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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